
抵押權設定登記辦理須知

1.    辦理流程：
    由義務人及債務人與抵押權人共同訂立土地及建

物設定契約書（公契，一式２份）並蓋妥雙方印
章，並至地政事務所申請設定登記。

2.    至地政事務所辦理設定登記應附文件：
    土地登記申請書。
    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。
   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（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本或

戶口名簿影本）。
    權利人非金融機構者，須檢附義務人的印鑑證明。

（未附者，須親自到場核對身分）
    權利書狀（所有權狀）。

3.    於地政事務所登記案件辦理期限為收件日起算３個工
作日（金融機構為收件日起算１個工作日；筆棟數超
過１０筆者，工作日需３日），倘有補正，以補正完
成時重新起算辦理期限。

備註：除上開應附基本文件外，仍應視您所送具體
個案，由本所審查人員審認。

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所 關心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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